




 

 

 

来安县人民医院医共体项目 

专项债券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财务评价报告 

 

皖安联信达核字（2024）070 号 

来安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 2024 年来安县人民医院医共体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审核的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一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项目实施方暨项目业主来安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对项目收益预

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

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

行了列报。 

需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由于在编制融资与自求平衡测算方案中运用了一系

列的假设，包括有关未来事项和推测性假设，而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

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本评价报告

出具的意见，是对项目预测数据进行的合理性、有效性的评价，并非对预测数据

承担保证责任。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

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 2024 年来安县人民医院医共体项目

可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为经济建设提供足够的

资金支持，保障其施工建设运营的成功。专项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

覆盖倍数为 1.36，能够合理保障融资资金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

融资的自求平衡。 

综上所述，通过发行来安县人民医院医共体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







 

 

 

评价说明 

 

一、本次项目评价背景 

为拓展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范围，加大对国家和省重点项目支持力

度，根据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

【2020】94 号）等有关规定，安徽省财政厅于 2023 年 2 月 9 日就 2023 年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下发了《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3 年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储备的通知》（皖财债【2023】109 号）。通知要求地方政府就拟使用专项债券

资金的项目，填报《2023 年第批申报评审入库专项债券项目表》，省财政厅对各

市、县（区）申报的项目分批组织专家评审，并根据项目评审结果纳入项目储备

库管理。对拟申报参加评审的新增专项债券项目应提供申报材料，其中包括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二、项目概况及投融资计划 

为缓解来安县的医疗压力，改善医疗环境，由来安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

经来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来安县人民医院医共体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来

发改审批〔【2020】145 号）及《关于来安县人民医院医共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来发改审批【2020】157 号）文件同意来安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进行

本项目的建设。 

（一）项目概况 

1、本项目名称为：来安县人民医院医共体项目； 

2、项目建设期：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36 个月，即 2022 年 6 月-2025 年 6 月； 

3、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涉及来安县人民医院改造工程及来安县人

民医院各分院区改扩建工程。对来安县人民医院、施官镇院区、水口院区、半塔

院区、舜山院区和新安院区进行改扩建。该工程占地约 11 亩,建筑面积 16550 m。

其中： 

（1）来安县人民医院改造工程。 

该工程占地约 164 亩，建筑面积 92,950 m,包括对来安县人民医院门诊部、

医技楼、医护人员隔离区、负压病房、远程会诊中心、药房等设施进行改造，建

设公共卫生救治中心、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心、120 急救调度中心、院前急救中



 

 

心、创伤中心及可转换病区等业务用房。 

（2）来安县人民医院各分院区改扩建工程。 

对来安县人民医院施官镇院区、水口院区、半塔院区、舜山院区和新安院区

进行改扩建，以适应县域医共体发展所需。该工程占地约 11 亩，建筑面积 16,550 

m。 

（二）投资估算 

根据来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来安县人民医院医共体项目建议书的批

复》（来发改审批【2020】157 号）及《关于来安县人民医院医共体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来发改审批【2020】157 号），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97,470.00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65,898.50 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用 15,592.70 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810.00 万元，基本预备费 6,904.10 万元，财务费用 4,264.70

万元（包含建设期利息）。 

（三）资金来源 

项目资金来源为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和本次债券融资。其中地方政府财政资金

投入 20,47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1.00%；债券融资 77,000.00 万元，占总投

资的 79.00%。 

（四）项目债券融资计划 

根据本项目的工程进度， 2022 年 6 月已融资发行 6,000.00 万元，主要用

于前期费用、支付下半年土建工程进度款，2023 年上半年发行 2,500.00 万元，

2023年下半年发行 8,000.00万元主要用于支付土建工程进度款用于支付土建工

程款, 2024 年拟发行 30,500.00 万元，本次拟发行 2,000.00 万元（假设发行年

利率 4.00%），2025 年拟发行 30,000.00 万元，主要用于支付土建工程进度款用

于支付土建工程款和各种费用等。 

（六）债券还本付息计划 

来安县人民医院医共体项目计划发行债券总额为 77,000.00 万元，分四年发

行，其中：2022 年 6 月已发行 6,000.00 万元（已发行债券实际年利率为 2.91%），

2023 年已发行 10,500.00 万元，其中 2023 年上半年发行 2,500.00 万元（已发

行债券实际年利率为 2.81%），2023 年下半年发行债券金额为 8,000.00 万元（已

发行债券实际年利率为 2.74%），2024 年拟发行 30,500.00 万元，本次发行金额

2,000.00 万元,2025 年拟发行 30,000.00 万元，。（假设发行年利率 4.00%），期



 

 

限十年，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到期偿还本金应付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份 
期初债券

本金 

本期新增本

金 

本期偿还本

金 

期末债券本

金 
债券利率 本期应付利息 

本期应付本息

合计 

2022 年  -     6,000.00  -  6,000.00  2.91%  87.30   87.30  

2023 年  6,000.00   10,500.00  -  16,500.00  2.91%&2.81%&&2.74&4%  209.73   209.73  

2024 年  16,500.00   30,500.00  -  47,000.00  2.91%&2.81%&&2.74&4%  464.05   464.05  

2025 年  47,000.00   30,000.00  -  77,000.00  2.91%&2.81%&&2.74&4%  2,884.05   2,884.05  

2026 年  77,000.00  - -  77,000.00  2.91%&2.81%&&2.74&4%  2,884.05   2,884.05  

2027 年  77,000.00  - -  77,000.00  2.91%&2.81%&&2.74&4%  2,884.05   2,884.05  

2028 年  77,000.00  - -  77,000.00  2.91%&2.81%&&2.74&4%  2,884.05   2,884.05  

2029 年  77,000.00  - -  77,000.00  2.91%&2.81%&&2.74&4%  2,884.05   2,884.05  

2030 年  77,000.00  - -  77,000.00  2.91%&2.81%&&2.74&4%  2,884.05   2,884.05  

2031 年  77,000.00  - -  77,000.00  2.91%&2.81%&&2.74&4%  2,884.05   2,884.05  

2032 年  77,000.00  - 6,000.00  71,000.00  2.91%&2.81%&&2.74&4%  2,796.75   8,796.75  

2033 年  71,000.00  - 10,500.00  60,500.00  2.81%&&2.74&4%  2,674.33   13,174.33  

2034 年  60,500.00  - 60,500.00  4.00%  2,420.00   62,920.00  

合计 - 77,000.00 77,000.00 770,000.00 - 28,840.51 105,840.51 

三、评价内容 

2017 年财政部公布财预[2017] 89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在法定专项债务限

额内，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积极探

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

项收入偿还。根据《通知》要求，我们对项目如下内容进行评价： 

（一）项目收益与支出预测评价 

本项目未来产生的净收益用于偿还本次专项债券本息。关于收入、支出预测

数据及评价如下： 

1、数据预测的前提假设及评价 

（1）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少估收益多估成本）进行预测，即收益预

测选择区间数据较低值，成本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 

（2）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

政策无重大变； 

（3）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4）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5）发行人预测的各项收入能够顺利执行；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7）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支出预测

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支出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

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2、项目收入的预测和评价 

该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医疗收入，主要为住院收入、门

诊收入和其他收入（财政补助收入） 

(1) 县人民医院 

1） 住院收入 

参考相关医院历史就诊人数，2023年起县人民医院预计住院人数3.00万人。

参考《2018 年安徽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 年公立医院人均住院费

用情况，结合来安县人民医院住院收入的实际情况，2023 年起人均住院收入按

7500 元计算，正常运营年年收入为 22500 万元。因项目自 2023 年开始运营，

负荷率 2023 年为 90%，此后各年为 100%。 

2） 门诊收入 

根据《综合医院建设标准（修订版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规定，综合医院

的日门（急）诊量与编制床位数的比值宜为 3:1，结合来 2017-2019 年历史数据，

来安县人民医院拟设置床位数为 240 张，预计年门诊人次能够达到约 12 万人次，

参考《2018 年安徽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 年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

药费用 238.90 元，结合来安县人民医院门诊收入的实际情况，2023 年起人均门

诊收入按 230 元计算，正常运营年年收入为 2760 万元。因项目自 2023 年开始

运营，负荷率 2023 年为 90%，此后各年为 100%。 

3）其他收入 

根据来安县财政局《关于县人民医院各分院财政补助收入的说明》，县财政

局自 2020 年开始，每年县财政将拨付不低于 4000 万元用于本项目各院区的人

员工资支出。根据统筹县人民医院每年将拨付补助收入 1500 万元。 



 

 

经测算县人民医院正常运营年年收入为 26760 万元。 

(2) 施官院区 

1） 住院收入 

参考相关医院历史就诊人数，2023 年起施官院区预计住院人数 3000 人。

参考《2018 年安徽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 年公立医院人均住院费

用 8078 元，结合施官院区住院收入的实际情况，2023 年起人均住院收入按 1500

元计算，正常运营年年收入为 450 万元。因项目自 2023 年开始运营，负荷率

2023 年为 90%，此后各年为 100%。 

2）门诊收入 

根据《综合医院建设标准（修订版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规定，综合医院

的日门（急）诊量与编制床位数的比值宜为 3:1，结合 2017-2019 年历史数据，

施官院区拟设置床位数为 50 张，预计年门诊人次能够达到约 2.5 万人次，参考

《2018 年安徽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 年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

用 238 元，结合施官院区院门诊收入的实际情况，2023 年起人均门诊收入按 70

元计算，正常运营年年收入为 175 万元。因项目自 2023 年开始运营，负荷率

2023 年为 90%，此后各年为 100%。 

3）其他收入 

根据来安县财政局《关于县人民医院各分院财政补助收入的说明》，县财政

局自 2020 年开始，每年县财政将拨付不低于 4000 万元用于本项目各院区的人

员工资支出。根据统筹县施官院区每年将拨付补助收入 500 万元。 

经测算施官院区正常运营年年收入为 1125 万元。 

(3)水口院区 

1） 住院收入 

参考相关医院历史就诊人数，2023 年起水口院区预计住院人数 3000 人。

参考《2018 年安徽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 年公立医院人均住院费

用情况，结合水口院区住院收入的实际情况，2023 年起人均住院收入按 1500

元计算，正常运营年年收入为 450 万元。因项目自 2023 年开始运营，负荷率

2023 年为 90%，此后各年为 100%。 

2）门诊收入 

根据《综合医院建设标准（修订版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规定，综合医院



 

 

的日门（急）诊量与编制床位数的比值宜为 3:1，结合 2017-2019 年历史数据，

水口院区拟设置床位数为 50 张，预计年门诊人次能够达到约 2.5 万人次，参考

《2018 年安徽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 年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

用 238 元，结合来水口院区门诊收入的实际情况，2023 年起人均门诊收入按 70

元计算，正常运营年年收入为 175 万元。因项目自 2023 年开始运营，负荷率

2023 年为 90%，此后各年为 100%。 

3） 其他收入 

根据来安县财政局《关于县人民医院各分院财政补助收入的说明》，县财政

局自 2020 年开始，每年县财政将拨付不低于 4000 万元用于本项目各院区的人

员工资支出。根据统筹县水口院区每年将拨付补助收入 500 万元。 

经测算水口院区正常运营年年收入为 1125 万元。 

(4) 半塔院区 

1） 住院收入 

参考相关医院历史就诊人数，2023 年起半塔院区预计住院人数 3000 人。

参考《2018 年安徽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 年公立医院人均住院费

用情况，结合半塔院区住院收入的实际情况，2023 年起人均住院收入按 1500

元计算，正常运营年年收入为 450 万元。因项目自 2023 年开始运营，负荷率

2023 年为 90%，此后各年为 100%。 

2） 门诊收入 

根据《综合医院建设标准（修订版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规定，综合医院

的日门（急）诊量与编制床位数的比值宜为 3:1，结合 2017-2019 年历史数据，

半塔院区拟设置床位数为 50 张，预计年门诊人次能够达到约 2.5 万人次，参考

《2018 年安徽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 年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

用 238 元，结合半塔院区院门诊收入的实际情况，2023 年起人均门诊收入按 70

元计算，正常运营年年收入为 175 万元。因项目自 2023 年开始运营，负荷率

2023 年为 90%，此后各年为 100%。 

3）其他收入 

根据来安县财政局《关于县人民医院各分院财政补助收入的说明》，县财政

局自 2020 年开始，每年县财政将拨付不低于 4000 万元用于本项目各院区的人

员工资支出。根据统筹县半塔院区每年将拨付补助收入 500 万元。 



 

 

经测算半塔院区正常运营年年收入为 1125 万元。 

(5) 舜山院区 

1） 住院收入 

参考相关医院历史就诊人数，2023 年起舜山院区预计住院人数 3000 人。

参考《2018 年安徽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 年公立医院人均住院费

用情况，结合舜山院区住院收入的实际情况，2023 年起人均住院收入按 1500

元计算，正常运营年年收入为 450 万元。因项目自 2023 年开始运营，负荷率

2023 年为 90%，此后各年为 100%。 

2） 门诊收入 

根据《综合医院建设标准（修订版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规定，综合医院

的日门（急）诊量与编制床位数的比值宜为 3:1，结合 2017-2019 年历史数据，

舜山院区拟设置床位数为 50 张，预计年门诊人次能够达到约 2.5 万人次，参考

《2018 年安徽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 年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

用 238 元，结合舜山院区院门诊收入的实际情况，2023 年起人均门诊收入按 70

元计算，正常运营年年收入为 175 万元。因项目自 2023 年开始运营，负荷率

2023 年为 90%，此后各年为 100%。 

3）其他收入 

根据来安县财政局《关于县人民医院各分院财政补助收入的说明》，县财政

局自 2020 年开始，每年县财政将拨付不低于 4000 万元用于本项目各院区的人

员工资支出。根据统筹县舜山院区每年将拨付补助收入 500 万元。 

经测算舜山院区正常运营年年收入为 1125 万元。 

(6)新安院区 

1） 住院收入 

参考相关医院历史就诊人数，2023 年起新安院区预计住院人数 3000 人。

参考《2018 年安徽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 年公立医院人均住院费

用情况，结合新安院区住院收入的实际情况，2023 年起人均住院收入按 1500

元计算，正常运营年年收入为 450 万元。因项目自 2023 年开始运营，负荷率

2023 年为 90%，此后各年为 100%。 

2） 门诊收入 

根据《综合医院建设标准（修订版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规定，综合医院



 

 

的日门（急）诊量与编制床位数的比值宜为 3:1，结合 2017-2019 年历史数据，

新安院区拟设置床位数为 50 张，预计年门诊人次能够达到约 2.5 万人次，参考

《2018 年安徽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 年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

用 238 元，结合新安院区院门诊收入的实际情况，2023 年起人均门诊收入按 70

元计算，正常运营年年收入为 175 万元。因项目自 2023 年开始运营，负荷率

2023 年为 90%，此后各年为 100%。 

3）其他收入 

根据来安县财政局《关于县人民医院各分院财政补助收入的说明》，县财政

局自 2020 年开始，每年县财政将拨付不低于 4000 万元用于本项目各院区的人

员工资支出。根据统筹县新安院区每年将拨付补助收入 500 万元。 

经测算新安院区正常运营年年收入为 1125 万元。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入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总收入 294,045.75  16,773.25  32,385.00  32,385.00  32,385.00  32,385.00  32,385.00  32,385.00  32,385.00  32,385.00  18,192.50  

 负荷率 - 9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 县人民医院 241,077.00 12,867.00  26,760.00  26,760.00  26,760.00  26,760.00  26,760.00  26,760.00  26,760.00  26,760.00  14,130.00  

1.1 住院收入 201,375.00 10,125.00  22,500.00  22,500.00  22,500.00  22,500.00  22,500.00  22,500.00  22,500.00  22,500.00  11,250.00  

 年住院人数（万人） -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年人均住院收费（元/人） - 7,500.00  7,500.00  7,500.00  7,500.00  7,500.00  7,500.00  7,500.00  7,500.00  7,500.00  7,500.00  

1.2 门诊收入 24,702.00 1,242.00  2,760.00  2,760.00  2,760.00  2,760.00  2,760.00  2,760.00  2,760.00  2,760.00  1,380.00  

 年门诊人次（万人） -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人均门诊收费（元/人） - 230.00  230.00  230.00  230.00  230.00  230.00  230.00  230.00  230.00  230.00  

1.3 其他收入 15,0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2 施官院区 10,593.75 781.25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812.50  

2.1 住院收入 4,027.50 202.5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225.00  

 年住院人数（万人） -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年人均住院收费（元/人） -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2.2 门诊收入 1,566.25 78.75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87.50  

 年门诊人次（万人） -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人均门诊收费（元/人） -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2.3 其他收入 5,0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3 水口院区 10,593.75 781.25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812.50  

3.1 住院收入 4,027.50 202.5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225.00  



 

 

 年住院人数（万人） -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年人均住院收费（元/人） -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3.2 门诊收入 1,566.25 78.75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87.50  

 年门诊人次（万人） -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人均门诊收费（元/人） -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3.3 其他收入 5,0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半塔院区 10,593.75 781.25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812.50  

4.1 住院收入 4,027.50 202.5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225.00  

 年住院人数（万人） -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年人均住院收费（元/人） -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4.2 门诊收入 1,566.25 78.75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87.50  

 年门诊人次（万人） -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人均门诊收费（元/人） -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4.3 其他收入 5,0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 舜山院区 10,593.75 781.25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812.50  

5.1 住院收入 4,027.50 202.5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225.00  

 年住院人数（万人） -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年人均住院收费（元/人） -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5.2 门诊收入 1,566.25 78.75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87.50  

 年门诊人次（万人） -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人均门诊收费（元/人） -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5.3 其他收入 5,0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6 新安院区 10,593.75 781.25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812.50  



 

 

6.1 住院收入 4,027.50 202.5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225.00  

 年住院人数（万人） -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年人均住院收费（元/人） -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6.2 门诊收入 1,566.25 78.75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87.50  

 年门诊人次（万人） -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人均门诊收费（元/人） -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6.3 其他收入 5,0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经测算，债券存续期内，预计累计可实现项目收入为 294,045.75万元。 



 

 

（2）收入预测数据评价 

通过查阅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相关收费文件，并依据上述文件制定的参考

标准、可研报告中确定的数量、单价等内容，重新进行测算。未发现该项预测收

入的依据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未发现预测收入的数据存在明显偏差；收入预测

基于谨慎性考虑出发，处于低位合理区间内。 

3、资金支出的预测和评价 

（1）项目投资支出评价 

根据来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来安县人民医院医共体项目建议书的批

复》（来发改审批【2020】157 号）及《关于来安县人民医院医共体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来发改审批【2020】157 号），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97,470.00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65,898.50 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用 15,592.70 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810.00 万元，基本预备费 6,904.10 万元，财务费用 4,264.70

万元（包含建设期利息）。 

经检查有关批复、可研报告及文件等，总投资数据来源可靠，未发现明显不

合理之处。 

（2）项目成本预测及评价 

1) 县人民医院运营成本 

（a）医药成本及其他医用耗材 

参考来安县人民医院历史情况，门诊的医药成本及其他医用耗材按门诊收入

与住院收入的 50%计算,正常运营年年费用为 12630 万元。 

（b）水电费及修理费 

水电费及修理费自 2023 年起按门诊收入与住院收入的 3%预计，正常运营

年年费用为 757.8 万元。 

（c）人员经费 

人员经费包括基本工资、津补贴、绩效工资、住房公积金等，来安县人民医

院门诊预计人员 90 人，按人均年工资 6 万元/人估算，2023 年起预计人员经费

为 540 万元/年。 

（d）其他管理费用 

其他管理费用包括办公费、培训费等，2023 年起其他管理费用按门诊收入



 

 

与住院收入的 2%预计，正常运营年年费用为 757.8 万元。 

2) 施官院区运营成本 

（a）医药成本及其他医用耗材 

参考来历史情况，门诊的医药成本及其他医用耗材按门诊收入与住院收入的

50%计算,正常运营年年费用为 312.50 万元。 

（b）水电费及修理费 

水电费及修理费自 2023 年起按门诊收入与住院收入的 3%预计，正常运营

年年费用为 18.75 万元。 

（c）人员经费 

人员经费包括基本工资、津补贴、绩效工资、住房公积金等， 5 个分院预

计门诊人员各 20 人，按人均年工资 6 万元/人估算，2023 年起预计人员经费为

120.00 万元/年。 

（d）其他管理费用 

其他管理费用包括办公费、培训费等，2023 年起其他管理费用按门诊收入

与住院收入的 2%预计，正常运营年年费用为 12.5 万元。 

3) 水口院区运营成本 

（a）医药成本及其他医用耗材 

参考来历史情况，门诊的医药成本及其他医用耗材按门诊收入与住院收入的

50%计算,正常运营年年费用为 312.50 万元。 

（b）水电费及修理费 

水电费及修理费自 2023 年起按门诊收入与住院收入的 3%预计，正常运营

年年费用为 18.75 万元。 

（c）人员经费 

人员经费包括基本工资、津补贴、绩效工资、住房公积金等， 5 个分院预

计门诊人员各 20 人，按人均年工资 6 万元/人估算，2023 年起预计人员经费为

120.00 万元/年。 

（d）其他管理费用 

其他管理费用包括办公费、培训费等，2023 年起其他管理费用按门诊收入

与住院收入的 2%预计，正常运营年年费用为 12.5 万元。 

4) 半塔院区运营成本 



 

 

（a）医药成本及其他医用耗材 

参考来历史情况，门诊的医药成本及其他医用耗材按门诊收入与住院收入的

50%计算,正常运营年年费用为 312.50 万元。 

（b）水电费及修理费 

水电费及修理费自 2023 年起按门诊收入与住院收入的 3%预计，正常运营

年年费用为 18.75 万元。 

（c）人员经费 

人员经费包括基本工资、津补贴、绩效工资、住房公积金等， 5 个分院预

计门诊人员各 20 人，按人均年工资 6 万元/人估算，2023 年起预计人员经费为

120.00 万元/年。 

（d）其他管理费用 

其他管理费用包括办公费、培训费等，2023 年起其他管理费用按门诊收入

与住院收入的 2%预计，正常运营年年费用为 12.5 万元。 

5) 舜山院区运营成本 

（a）医药成本及其他医用耗材 

参考来历史情况，门诊的医药成本及其他医用耗材按门诊收入与住院收入的

50%计算,正常运营年年费用为 312.50 万元。 

（b）水电费及修理费 

水电费及修理费自 2023 年起按门诊收入与住院收入的 3%预计，正常运营

年年费用为 18.75 万元。 

（c）人员经费 

人员经费包括基本工资、津补贴、绩效工资、住房公积金等， 5 个分院预

计门诊人员各 20 人，按人均年工资 6 万元/人估算，2023 年起预计人员经费为

120.00 万元/年。 

（d）其他管理费用 

其他管理费用包括办公费、培训费等，2023 年起其他管理费用按门诊收入

与住院收入的 2%预计，正常运营年年费用为 12.5 万元。 

6) 新安院区运营成本 

（a）医药成本及其他医用耗材 

参考来历史情况，门诊的医药成本及其他医用耗材按门诊收入与住院收入的



 

 

50%计算,正常运营年年费用为 312.50 万元。 

（b）水电费及修理费 

水电费及修理费自 2023 年起按门诊收入与住院收入的 3%预计，正常运营

年年费用为 18.75 万元。 

（c）人员经费 

人员经费包括基本工资、津补贴、绩效工资、住房公积金等， 5 个分院预

计门诊人员各 20 人，按人均年工资 6 万元/人估算，2023 年起预计人员经费为

120.00 万元/年。 

（d）其他管理费用 

其他管理费用包括办公费、培训费等，2023 年起其他管理费用按门诊收入

与住院收入的 2%预计，正常运营年年费用为 12.5 万元。 

7) 债券发行成本费用 

本期债券拟发行总规模 77,000.00 万元，发行费用 0.1%，合计 77 万元。 

综上，经测算，债券存续期内，预计累计可实现运营成本为 149,985.25 万

元，债券发行费用为 84.70 万元。具体如下表：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成本测算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运营成本合计 149,985.25 7,595.35 16,751.75 16,751.75 16,751.75 16,751.75 16,751.75 16,751.75 16,751.75 16,751.75 8,375.90 

1 县人民医院运营成本 129,202.35 6,521.85 14,433.00 14,433.00 14,433.00 14,433.00 14,433.00 14,433.00 14,433.00 14,433.00 7,216.50 

1.1 医药成本及其他医用耗材 113,038.50 5,683.50 12,630.00 12,630.00 12,630.00 12,630.00 12,630.00 12,630.00 12,630.00 12,630.00 6,315.00 

1.2 水电费及修理费 6,782.31 341.01 757.80 757.80 757.80 757.80 757.80 757.80 757.80 757.80 378.90 

1.3 人员经费 4,860.00 270.00 540.00 540.00 540.00 540.00 540.00 540.00 540.00 540.00 270.00 

 人员数量（人） -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年均人员工资（万元/人） -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1.4 其他管理费用 4,521.54 227.34 505.20 505.20 505.20 505.20 505.20 505.20 505.20 505.20 252.60 

2 施官院区运营成本 4,156.58 214.70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231.88 

2.1 医药成本及其他医用耗材 2,796.88 140.63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156.25 

2.2 水电费及修理费 167.82 8.44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9.38 

2.3 人员经费 1,080.00 6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60.00 

 人员数量（人） -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年均人员工资（万元/人） -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2.4 其他管理费用 111.88 5.63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6.25 

3 水口院区运营成本 4,156.58 214.70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231.88 

3.1 医药成本及其他医用耗材 2,796.88 140.63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156.25 

3.2 水电费及修理费 167.82 8.44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9.38 

3.3 人员经费 1,080.00 6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60.00 

 人员数量（人） -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年均人员工资（万元/人） -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3.4 其他管理费用 111.88 5.63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6.25 

4 半塔院区运营成本 4,156.58 214.70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231.88 

4.1 医药成本及其他医用耗材 2,796.88 140.63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156.25 

4.2 水电费及修理费 167.82 8.44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9.38 

4.3 人员经费 1,080.00 6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60.00 

 人员数量（人） -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年均人员工资（万元/人） -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4.4 其他管理费用 111.88 5.63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6.25 

5 舜山院区运营成本 4,156.58 214.70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231.88 

5.1 医药成本及其他医用耗材 2,796.88 140.63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156.25 

5.2 水电费及修理费 167.82 8.44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9.38 

5.3 人员经费 1,080.00 6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60.00 

 人员数量（人） -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年均人员工资（万元/人） -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5.4 其他管理费用 111.88 5.63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6.25 

6 新安院区运营成本 4,156.58 214.70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463.75 231.88 

6.1 医药成本及其他医用耗材 2,796.88 140.63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312.50 156.25 

6.2 水电费及修理费 167.82 8.44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18.75 9.38 

6.3 人员经费 1,080.00 6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60.00 

 人员数量（人） -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年均人员工资（万元/人） -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4 其他管理费用 111.88 5.63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6.25 



 

 

4、项目可偿债收益测算 

运营期内，本项目总收入 294,045.75 万元，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项目税

前净收益为 143,975.8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份  

债券本息  项目收益  

期末本金  应付利息  应付本金  
本期应付本

息合计  
运营收入  运营成本  

发行费

用  
项目净收益  

20 22 年  6 , 00 0 . 00   87 .3 0     87 .3 0     6 . 6  - 6 .6 0  

20 23 年  16 ,5 00 .0 0   20 9 . 73    20 9 . 73    11 .5 5  - 11 . 55  

20 24 年  47 ,0 00 .0 0   46 4 . 05    46 4 . 05    33 .5 5  - 33 . 55  

20 25 年  77 ,0 00 .0 0   2 , 88 4 . 05    28 84 .0 5  16 ,7 73 .2 5  7 , 59 5 . 35  33 .0 0  9 , 14 4 . 90  

20 26 年  77 ,0 00 .0 0   2 , 88 4 . 05    28 84 .0 5  32 ,3 85 .0 0  16 ,7 51 .7 5   15 ,6 33 .2 5  

20 27 年  77 ,0 00 .0 0   2 , 88 4 . 05    28 84 .0 5  32 ,3 85 .0 0  16 ,7 51 .7 5   15 ,6 33 .2 5  

20 28 年  77 ,0 00 .0 0   2 , 88 4 . 05    28 84 .0 5  32 ,3 85 .0 0  16 ,7 51 .7 5   15 ,6 33 .2 5  

20 29 年  77 ,0 00 .0 0   2 , 88 4 . 05    28 84 .0 5  32 ,3 85 .0 0  16 ,7 51 .7 5   15 ,6 33 .2 5  

20 30 年  77 ,0 00 .0 0   2 , 88 4 . 05    28 84 .0 5  32 ,3 85 .0 0  16 ,7 51 .7 5   15 ,6 33 .2 5  

20 31 年  77 ,0 00 .0 0   2 , 88 4 . 05    28 84 .0 5  32 ,3 85 .0 0  16 ,7 51 .7 5   15 ,6 33 .2 5  

20 32 年  71 ,0 00 .0 0   2 , 79 6 . 75   6 , 00 0 . 00  8 , 79 6 . 75   32 ,3 85 .0 0  16 ,7 51 .7 5   15 ,6 33 .2 5  

20 33 年  26 ,0 00 .0 0   2 , 67 4 . 33   10 ,5 00 .0 0  13 ,1 74 .3 3   32 ,3 85 .0 0  16 ,7 51 .7 5   15 ,6 33 .2 5  

20 34 年    2 , 42 0 . 00   60 ,5 00 .0 0  62 ,9 20 .0 0   18 ,1 92 .5 0  8 , 37 5 . 90   9 , 81 6 . 60  

合计    28 ,8 40 .5 1   77 ,0 00 .0 0  10 5 , 84 0 . 51   29 4 , 04 5 . 75  14 9 , 98 5 . 25  84 .7  14 3 , 97 5 . 80  

本息覆盖倍数  1 . 36  

债券运营期内，不存在还息压力。债券存续期外，每年保守估计本项目仍有 

9,177.90 万元的净收益，正常运营无风险。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评价 

根据前述测算的财务数据，对项目未来的现金流进行资金平衡测算，经测算

项目预计收入大于本次发行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能够达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 

1、平衡方案现金流量测算表 

（表见下页）



 

 

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 年-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            

经营活动流入小计 - 16,773.25 32,385.00 32,385.00 32,385.00 32,385.00 32,385.00 32,385.00 32,385.00 32,385.00 18,192.50 

经营活动流出小计 - 7,595.35 16,751.75 16,751.75 16,751.75 16,751.75 16,751.75 16,751.75 16,751.75 16,751.75 8,375.90 

经营活动净流量 - 9,177.90 15,633.25 15,633.25 15,633.25 15,633.25 15,633.25 15,633.25 15,633.25 15,633.25 9,816.60 

二、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            

投资活动流入小计 - - - - - - - - - - - 

投资活动流出小计 97,470.00 - - - - - - - - - - 

投资活动净流量 -97,470.00 - - - - - - - -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            

项目资本金 20,470.00 - - - - - - - - - - 

债券融资款 77,000.00 - - - - - - - - - - 

债券发行费用 84.70 - - - - - - - - - - 

偿还债券本金 - - - - - - - - 15,000.00 36,000.00 26,000.00 

支付债券利息 3,136.50 3,014.60 3,014.60 3,014.60 3,014.60 3,014.60 3,014.60 3,014.60 2,927.30 1,940.00 1,040.00 

筹资活动净流量 94,248.80 -3,014.60 -3,014.60 -3,014.60 -3,014.60 -3,014.60 -3,014.60 -3,014.60 -17,927.30 -37,940.00 -27,040.00 

四、期初现金 - -3,221.20 2,942.10 15,560.75 28,179.40 40,798.05 53,416.70 66,035.35 78,654.00 76,359.95 54,053.20 

五、期内现金变动 -3,221.20 6,163.30 12,618.65 12,618.65 12,618.65 12,618.65 12,618.65 12,618.65 -2,294.05 -22,306.75 -17,223.40 

六、期末现金 -3,221.20 2,942.10 15,560.75 28,179.40 40,798.05 53,416.70 66,035.35 78,654.00 76,359.95 54,053.20 36,829.80 



 

 

根据前述对项目未来数据的合理预测，在债券存续期间内共产生可用于还本

付息金额的净现金流入 143,975.80 万元，能够覆盖债券本息金额 105,840.51 万

元，债务本息偿付保障倍数 1.36 倍，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2、项目平衡性评价 

根据《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

知》财预[2017]89 号（以下简称“通知”）文件要求，专项债券需要在满足政府

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稳定性（持续稳定的净现金流）和

充足性（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规模）。 

（1）稳定性 

按照项目产生的所有筹资活动、投资活动、运营活动三种资金活动对资金流

入流出进行编制。现金流量表项目中的年度累计净现金流量大于 0 即表明年度不

存在资金缺口，资金能保障建设和还本付息需要。 

债券存续期内累计净现金流量 143,975.80 万元，故不存在资金缺口，能使

用于还本付息的资金稳定性得到充分保障。 

（2）充足性 

本息保障倍数能够进一步说明项目自身产生的资金流是否充足和保障程度

大小。 

根据项目未来数据的合理预测，在债券存续期间内共产生可用于还本付息金

额的净现金流入 143,975.80 万元，能够覆盖债券本息金额 105,840.51 万元，债

务本息偿付保障倍数 1.36 倍，用于还本付息资金的充足性得到保障。 

（三）项目收益抗压能力测试 

鉴于项目收益预测依赖一定的假设条件，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

来收益和现金流进行预测，未来实现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本着保守性原则，对项

目收益下行波动情况进行抗压测试，作为衡量项目收益满足本息偿付的可靠性指

标。 

当经营净收益降低 5%时，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预计经营性净现金流量为 136,777.01 万元，债券存续期内累计还本付息金

额为 105,840.51 万元，专项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29。 

当经营净收益降低 10%时，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预计经营性净现金流量为 129,578.22 万元，债券存续期内累计还本付息金



 

 

额为 105,840.51 万元，专项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22。 

由以上分析可见，本项目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 

四、总体评价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

根据我们对项目收益预测、投资支出预测、成本预测等进行的分析评价，认为该

项目在发债周期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

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

平衡。 

综上，我们认为，项目可以采取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资

金筹措方案。 

五、使用限制 

1、本评价报告出具的意见，是对项目预测数据进行的合理性、有效性的评

价，并非对预测数据承担保证责任。 

2、本评价报告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评价目的和用途。 

3、本评价报告只能由评价报告载明的评价报告使用者使用。评价报告的使

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相关风险与本评价机构及执业注册会计

师无关。 

 







 

 

 



 

 

       

 

 


